许昌市建安区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公告[2023]04号（延续）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证可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有关规定，对许昌鸿祥源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资料进行了审核，现同意许昌鸿祥源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证件编号：（豫K建）危化经字[2023]000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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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许可范围

	序号
	品名
	CAS号
	储存方式
	储存能力

	1
	甲醇
	67-56-1
	无储存
	--

	2
	乙醇[无水]
	64-17-5
	无储存
	--

	3
	溶剂油[闭杯闪点≦60℃]
	\
	无储存
	--

	4
	1,2-二甲苯
	95-47-6
	无储存
	--

	5
	粗苯
	\
	无储存
	--

	6
	乙酸乙酯
	141-78-6
	无储存
	--

	7
	2-丙醇
	67-63-0
	无储存
	--

	8
	乙酸正丁酯
	123-86-4
	无储存
	--

	9
	乙酸仲丁酯
	105-46-4
	无储存
	--

	10
	乙酸正丙酯
	109-60-4
	无储存
	--

	11
	环己酮
	108-94-1
	无储存
	--

	12
	丙酮
	67-64-1
	无储存
	--

	13
	2-丁酮
	78-93-3
	无储存
	--

	14
	甲苯
	108-88-3
	无储存
	--

	15
	正丁醇
	71-36-3
	无储存
	--



